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
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章。电子标函加盖CA印章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

	2.1.2
	资格评审标准资格后审
	营业执照
	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资质等级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1.4.1项规定

	
	
	项目经理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1.4.1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1.4.1项规定

	2.1.3
	响应性评审
标准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1.3.1项规定

	
	
	工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1.3.2项规定

	
	
	工期质量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1.3.3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3.3.1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3.4.1项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规定

	
	
	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符合第五章“工程量”给出的子目编码、子目名称、子目特征、计量单位和工程量

	
	
	技术标准和要求
	符合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规定

	
	
	投标价格
	低于（含等于）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0.2款载明的招标控制价。

	
	
	分包计划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表1.11项规定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100分）
	施工组织设计：  20      分
项目管理机构：  5       分
投标报价：      60      分
企业业绩：      15      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当合格投标人超过5家时，去掉最高和最低投标报价后，其他投标人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当合格投标人不足5家（含5家）时，所有投标人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2.2.4(1)
	企业业绩评分标准（15分）
	企业业绩
(0-4分)
	2011年-2015年近五年承担过类似公用建筑，每提供一个超过2000万的项目得1分（要求提供经备案的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和竣工验收合格报告，项目信息在辽宁省建设工程信息网企业诚信库可查），本项最高分得分为4分。

	
	
	企业荣誉
(0-5分)
	2011年-2015年投标人有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得1分。
2011年-2015年投标人获得过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的每获一项得3分，省级优质工程奖的每获一项2分，市级优质工程奖的每获一项得1分。要求提供获奖的原始证件和获奖文件，以发证日期为准（2011年-2015年）。同一工程项目如获得国家、省、市多个级别奖励的，以获得最好级别奖励为限，(不重复累计)。
本项最高得分为5分

	
	
	企业信誉
（0-3分）
	企业信用等级AAA得3分，AA级得2分，A级得一分，本项最高得分为3分。

	
	
	企业资质
(1-3分)
	投标人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得3分，二级得2分，三级得1分，本项最高得分为3分。

	2.2.4(2)
	项目管理机构评分标准
（5分）

	投标建造师部
人员素质(0-5分)
	建造师部包括：建造师、施工员、技术负责人、土建质量检查员、水暖质量检查员、电气质量检查员、造价员、安全员、档案员、材料员共计10人。
以上人员要求是该单位的固定职工，证件上单位名称与投标人不相符的，要有调转手续原件，外聘人员必须提供劳动部门出具的正式劳动合同书原件。以上人员的相应上岗证书和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将作为评分条件。证件、证书齐全得5分，缺一项扣0.25分，本项最高分得分为5分。

	2.2.4(3)
	施工组织
设计评分
标   准
（20分）
	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
（2-4分）
	1.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是否先进、合理、完善；
2.各种施工措施是否先进、合理、完善；
符合要求得4分，不合理逐项扣分，得分2-4分。

	
	
	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
（2-4分）
	1.施工组织设计中是否制定质量方针，成立质量管理组织机构，明确各岗位质量职责；
2.质量保证措施是否先进、可行。
符合要求得4分，不合理逐项扣分，得分2-4分。

	
	
	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2-4分）
	1.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是否建立健全安全盛传规章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管理体系；
2.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具有上岗证；是否明确各工种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及安全设施和施工机械、设备的安全控制措施。
符合要求得4分，不合理逐项扣分，得分2-4分。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措施（0-2分）
	1.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有防治扬尘、噪声、固体废物和废水等污染环境的有效措施；
2.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责任落实到人。
符合要求得2分，不合理逐项扣分，得分0-2分。

	
	
	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2-4分）
	1.投标人的施工进度计划合理、科学，有详细的施工进度保证措施，
2.建立工程进度报告制度及进度信息沟通网络、建立工程变更管理制度。
符合要求得4分，不合理逐项扣分，得分2-4分。

	
	
	资源配备计划（0-1分）
	1.拟投入本工程的主要施工设备、实验和检测仪器设备表、劳动力计划合理，适应本工程施工需要。
符合要求得1分，不合理逐项扣分，得分0-1分。

	
	
	组织安排计划（0-1分）
	1.建造师部的组成人员有相应的资格，有类似工程的施工经验，胜任本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
符合要求得1分，不合理逐项扣分，得分0-1分。

	2.2.4(4)
	投标报价评分标准

	报价
（40-60分）

	有效报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50分；有效报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的，在50分基础上加1分，最高加10分；有效报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1%的，在50分基础上扣1分，最多扣10分。不足1%的按直线内插法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得分范围40-60分

	
	
	投标报价中有下列情形者，在报价得分中扣减（0-5分）
	投标报价中有下列情形者，在报价得分中扣减0-5分(1)综合单价组成合理不扣分，不合理扣0-2分。（如人工、机械台班费低于成本、主要材料偏离市场价格）（2）没有按规定计取规费、安全文明措施费、企业管理费标准、人工费调整的扣2-3分。（如投标人的报价中规费计取高于规定标准，商务标评委应根据相关规定扣减、修正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并经投标人签字确认，并重新计算评标基准价。如投标人的报价中规费低于规定标准，则评标委员会不予修改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视其含入其他报价中，并经投标人同意签字确认，若投标人不同意则评标委员会有权否决其投标。安全文明施工方按鞍建价发[2012]2号《转发辽宁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调整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费率标准的通知>的通知》及辽建价发[2012]4号《关于调整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费率标准的通知》执行，不得低于规定标准，如低于省规定的安全文明施工方标准进行报价，应由评标委员会向投标人提出修正要求，并经投标人签字确认，并重新计算评标基准价。修正后视为合格文件，若投标人不同意则评标委员会有权否决其投标。企业管理费应满足2008年《辽宁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建设工程费用标准》总说明第三条所规定，不得低于标准的90%，如低于省规定的企业管理费标准进行报价，应由评标委员会向投标人提出修正要求，并经投标人签字确认，并重新计算评标基准价。若投标人不同意则评标委员会有权否决其投标。被否决的投标报价不参与评标基准价计算，应重新核定有效报价的评标基准价。）

	条款号
	编列内容

	3.1.1
	评标程序
	详见本章附件A：评标详细程序

	3.1.2
	废标条件
	详见本章附件B：废标条件

	3.2.1
	价格折算
	详见本章附件C：评标价计算方法

	3.2.2
	判断投标报价是否低于其成本
	详见本章附件D：投标人成本评审办法

	补1
	备选投标方案的评审
	详见本章附件E：备选投标方案的评审和比较办法

	补2
	计算机辅助评标
	详见本章附件F：计算机辅助评标方法


注：评标中所列证书以原件为准
